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厦门吉宏包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厦门吉宏

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

于充分调动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公司与员工利益共享的长效

激励机制，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3、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 

 

独立董事：郭光、高晶、黄炳艺 

2017 年 12 月 30 日 

 

 




